天津市滨海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
津滨质监局执〔2012〕46号

关于开展“迎中秋、国庆”专项执法检查
活动的通知
各分局：

为确保中秋国庆、十八大期间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新区局决定从2012年9月3日至10月25日在全区开展“迎中秋、国庆”专项执法检查。现将活动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持“强化安全、提升质量，增强实力，服务新区”的工作方针，发挥质监工作服务经济、扶优治劣的职能优势，切实把保障民生和安全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防止和减少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发生，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二、工作重点

（一）在“中秋、国庆”和十八大会议期间，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执法工作。重点开展对旅游景区、游乐场所、宾馆饭店、商场、车站、码头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重点监控单位、发生事故或存在隐患未整改单位的安全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消除安全隐患。

（二）开展区域性产品质量治理整顿。突出重点产品、重点区域、重点问题，加大对有质量违法行为记录的企业和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等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区域的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质量违法行为。

（三）突出生产和流通领域强制性认证产品，开展民生和安全消费品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重点加大强制性认证产品获证企业巡查，对产品比较集中的卖场开展强制性认证产品执法监督检查，查处无证出厂销售，伪造、冒用、超期、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等违法行为。

（四）开展对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的执法检查工作，加强对获证企业的证后监管，加大无证查处力度。组织开展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农药、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执法检查工作，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等违法行为，防止违法加工行为造成质量安全事故。

（五）开展计量执法检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深入开展电子计价秤、汽车衡、加油机、出租车计价器以及压力表、燃气报警器和医用计量器具等计量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计量作弊和未按要求依法检定的行为。

（六）继续开展汽车配件产品的执法检查。对区域内生产企业、汽配城、汽配商店等环节中涉及生产许可证、3c认证产品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严厉查处无证、冒证生产、销售行为。

（七）继续开展改装车辆企业的执法检查。加大对属地内车辆生产、改装、拼装和销售企业及私改车辆的监督、检查力度，对取证企业严格监管，对无证企业的生产、改装和拼装行为坚决给予取缔。

三、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做出工作部署，明确工作目标，细化责任分工，确保执法检查活动取得实效。

（二）各单位对执法打假中发现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当地管委会和新区局报告。新区局将适时组织对各区域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三）各单位对执法检查中好的经验、做法、成效等工作动态要及时报送（包括工作重点、检查情况、查处情况等内容），2012年10月30日前将工作总结报新区局行政执法处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联 系 人：杨立军   

电    话：65305477 传    真：65305447

电子邮箱：（外网）yanglijun19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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